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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将莫邪剑器考
◎戴月舟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 要 干将莫邪传说以“宝剑”为其构筑的核心内容。干将莫邪在先秦文献中多被用作古代著名的名剑称号使用。其

是春秋晚期吴国的一位剑匠所作，归属于吴王阖闾。材质以青铜最为可能，尺寸、样式上应与同一时期的其它宝剑类似：

50 多厘米，两面弧曲。干将莫邪宝剑最后下落不明。

关键词 干将 莫邪 剑

干将莫邪铸剑的故事是我国古代著名传说之一。文

本中，所有的情节均由“剑”铺展而来，宝剑是贯穿全篇的

核心道具，联缀故事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的重要线索。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进而直接以《铸剑》为

题。在先秦文献中，干将莫邪多被作为古代著名的名剑称

号。传说中反复出现的干将莫邪剑在历史上应归属于吴

地，为吴王阖闾所有。宝剑的铸造者是吴国的某位剑匠，

材质与样式均与这一时代的宝剑类似。干将莫邪宝剑最

后下落不明。

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说：“干将、莫邪皆连语以状其

锋刃之利⋯⋯干将为利刃之貌，莫邪，叠韵字，义亦与干将

同。干将、莫邪皆利刃之貌，故又为剑戟之通称”，①指出由

于干将莫邪是用来形容锋利的涵义，所以又将其作为剑戟

的通名。但其后所举例证均为汉代人之作品，如司马迁的

《史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等。实际上，先秦文献中更多

的是把干将莫邪作为利剑的名称。如现存最早关于“莫邪”

的记载，《太平御览》引《墨子》佚文：“良剑期乎利，不期乎莫

邪”，②墨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至战国初。这句是说宝剑重

在其使用价值，而不在于其是否是莫邪。此处如果将莫邪

注解为宝剑之通名，理解起来就不那么顺当。这样的例证

在先秦文献中并不鲜见，可见下表：

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莫邪。”《庄子·大宗

师》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

者溃。《荀子·议兵篇》阖闾之干将、莫邪、钜阙、辟闾，此皆

古之良剑也。《荀子·性恶篇》援砺砥刀，利犹干将也。《韩

非子·内储说》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吕氏春

秋·疑似》狂而操吴干将也。《吕氏春秋·当务》今虽干将、

莫邪，非得人力，则不能割刿矣。《战国策·卷十二》夫吴干

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战国策·卷二十》

早期文献多是将干将、莫邪作为宝剑的名称，并有专指

某把宝剑之义，不完全同于王念孙所说的“剑戟之通称”，那

么，干将莫邪宝剑在历史上应有存在的可能。

作为专指的干将莫邪剑应属吴地，归于吴王。尽管后

世的铸剑和复仇传说有晋王、楚王、韩王、吴王等多种异说，

但在先秦文献中这一问题却很统一。“狂而操吴干将也”、③

“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④表明干将剑与吴地的关

系；“阖闾之干将、莫邪、钜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⑤则

明确干将莫邪剑属于吴王阖闾。

同时，“干将”剑名本身也暗含了其与吴地的非常关系。

李道和先生在《干将莫邪传说的演变》一文中指出“干”即是

吴，“将”音同“匠”，“干将”即是吴国剑匠之义。⑥笔者赞同

此观点，在此不再赘述，只作简单说明。《庄子·刻意》中“干

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轻用也”，案陆德明说：“司马云：

‘干，吴也。’”⑦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亦同此说，并指出干

遂亦是吴越，因“越”与“遂”古声相近而转。⑧而“干”与“吴”

相同，是由于“干”是“邗”，吴国灭邗，故称为干。⑨“将”与“匠”

同音，义近，在使用中亦有混用，如“将作大将”又作“匠作大

匠”，苏州八门之一的匠门，也与干将相关。那么，作为宝剑

的干将本身就暗含着铸剑师的名字，遗憾的是，确切的姓名

已无从知道。“吴国剑匠”之义使干将莫邪宝剑与吴地的关

系更趋明显，也证明了《荀子》所说归属吴王的可信性。

吴越宝剑在春秋后期十分著名。上文所引《庄子》：“干

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轻用也”⑩便是说明吴越之地宝剑

的锋利与珍贵。《太平御览》引《周礼》有：“郑之刀，宋之斤，

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使然。”同

时，从目前出土宝剑的数量与质量上也证明庄子所言不虚。

初步统计出土宝剑显示，其中归属于吴、越两国君主的宝剑

达 17 柄之多。以“越王鸠浅自作用鐱”为例，该剑全长 55.6

厘米，剑身是黑色菱形暗文，剑格两边有绿松石和蓝色琉璃

镶嵌的几何花纹。出土时，此剑保存完好，剑锋锐利。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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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宝剑众多，除了因为拥有炼剑所需的矿产、水源以及技

术出众的铸剑师外，还有另两方面的原因。一为吴、越之地

的地理环境特征。此处以丘陵、盆地为主且水网纵横，中原

的战车和马匹无法在这样的地域自由驰骋，战争主要依靠

水兵和步兵，剑就成了这种近距离格斗战争中不可或缺兵

器。另一方面，吴、越民族与中原民族礼仪风俗不相同。“断

发文身”、“披发左衽”是当时人们的描述。在性格上，吴、越

民族好勇轻死。《汉书·地理志》中有：“吴粤（越）之君皆好

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依据兵器发展的历史，参以现今出土文物，可大致推断

历史上出现的属于吴王的干将莫邪剑的特征。首先，从质

地上说，笔者认为铜剑的可能性较大。虽然在《吴越春秋》

中有：“金铁之精不销沦流”之语，宝剑似有铁铸的可能。

但是其一，这是东汉时人的作品，汉代正是钢铁兵器完全取

代青铜兵器成为战场主角的时代，大大降低了这则材料的

可信度；其二，虽然目前出土的春秋末年至战国早起的文物

中有铁兵器的存在，但是其数量上仍属少数，更重要的是考

查归属于吴、越国君的宝剑，均是铜剑。其次，干将莫邪宝

剑的形状。以出土的 17 柄吴、越两国国君剑为参照，其长

度在 30 多厘米至 60多厘米之间，而 30厘米是较早时期的

样貌，60 厘米以上的剑又只有两把，属于少数，故而笔者推

断其长度约为 50 多厘米。最后，干将莫邪剑应保持此时铜

剑在形体上共有的不同于其它时期剑的特征：“剑的侧刃不

是平直的，全剑最宽处约在距剑格 2/3 处，然后侧刃呈弧线

内收，至近剑锋处再次外凸然后再内收成锐锋，刃口的这种

两度弧曲的外形，更凸显出铜剑直刺的功能，也是中国式铜

剑在形体上独有的特征。”

干将莫邪剑下落不明。后世文献中有发现干将、莫邪

的记载，但不可信。如张华、雷焕的故事：“初，吴之未灭也，

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

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

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

楼仰观。焕曰：“朴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华曰：

“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华曰：“君言

得之。吾少时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当得宝剑

佩之。斯言岂效欤！”因问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

城。”华曰：“欲屈君为宰，密共寻之，可乎？”焕许之。华大

喜，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

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一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

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剑，

光芒艳发。大盆盛水，置剑其上，视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

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或谓焕曰：“得两送一，张公岂可

欺乎？”焕曰：“本朝将乱，张公当受其祸。此剑当系徐君墓

树耳。灵异之物，终当化去，不永为人服也。”华得剑，宝爱

之。常置坐侧。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土，报焕书曰：“详观

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

耳。”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焕更以拭剑，倍益精明。华诛，

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

腰间跃出坠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

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

是失剑。华叹曰：“先君化去之言，张公终合之论，此其验

乎！”此段载述张华、雷焕发现宝剑至失去宝剑的过程神

幻奇妙。“双剑化龙”自不可信，发现干将、莫邪也不可能。

在文献中将干将莫邪与它剑混淆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同一

事件在《越绝书》中记为龙泉、泰阿、工布三剑，在《史记·

李斯传》的索隐中又记为干将、莫邪、太阿。 以上引文中，

雷焕开始认为所得宝剑乃龙泉、太阿，张华看后又说是干

将、莫邪。而此故事的另一版本中始终没有出现干将莫邪

之说。可见混淆、附会的可能性之大。鲁迅先生曾说：“晋

以后人之造伪书，于记注殊方异物者每云张华，亦如言仙人

神境者之好称东方朔。”

至此，历史上的干将莫邪宝剑相关内容大致明晰。干将

莫邪剑出现于春秋晚期，由吴国工匠铸造，归属吴王阖闾，青

铜质地，长约50多厘米，具有这一时期铜剑类似的两面弧曲

的外型特质，其最后下落已不可考。尽管目前有考古出土的

3把吴王阖闾剑，可是我们依旧无法断定这其中是否就有传

说中的干将莫邪宝剑。毕竟，剑身上只可能刻有拥有者的名

号，至于铸剑师和其它，只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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